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21-009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舟山分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

浙江广厦北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川水电”） 

 担保融资金额：40,950万元 

 已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后，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北川水电提供的担保总额约为 224,692.39 万

元（根据现有资料估算的风险敞口，不代表最终确定金额；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约 37,532.39 万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9.15 规

定及现有资料估算的风险敞口，不代表最终确定金额）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的基本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广厦控股、北川水电分别于 2021年 3月 23日、2021年 3月 24 日与恒丰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并签订编号为【 2021 年恒银杭借质字第

002303230011号】及【2021年恒银杭借质字第 002303190021号】的《存单质押

合同》。上述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债务情况 
被担保方履行债

务的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 

类型 借款合同编号 
融资金额

（万元） 
债权人 

广厦控股 
2021 年恒银杭借字第

002303190011 号 
17,550 

恒丰银行 

2021/3/23-

2021/9/23 

18,000 万元存单质押，

存单期限 6 个月 
连带责任

担保 
广厦控股 2021 年恒银杭借字第 23,400 2021/3/24- 24,000 万元存单质押，



 

 

2、反担保：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均由广厦控股、实际

控制人、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由广厦控股以其持

有的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51.54%的股权、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三建”）44.65%的股权，由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

的东阳三建 43%的股权、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05%的股权提供了连带责

任质押反担保；由广厦控股以其对浙江广厦职业技术学院出资权的未来合法收益

为上述担保提供了增信。 

3、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2021 年度对外担保

计划的议案》，授权公司在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期间为广厦控股提供新增存单质押担保不超过 119,190 万

元，为北川水电提供新增存单质押担保不超过 16,000 万元，本次担保额度在上

述授权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厦控股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5亿元；法定代表人：王益芳；住所：杭州市莫干山路 231号 17

楼；成立时间：2002 年 02 月 05 日；经营范围：从事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型企

业的股权风险投资、实业型风险投资，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的咨询）及科

技成果转让的相关技术性服务等。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年 9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4,606,629.58 4,562,737.91 

负债总额 3,100,351.07 3,074,418.08 

其中：流动负债 2,555,287.52 2,731,931.19 

净资产 1,506,278.51 1,488,319.83 

科目 2019年度 2020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894,798.13 1,617,067.74 

北川水电 002303190021 号、

2021 年恒银杭借字第

002303190021 号-1 

2021/9/24 存单期限 6 个月 



 

 

净利润    79,809.10    -4,993.31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32,63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8.65%，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 

（二）北川水电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79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卢晓洪；住所：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

镇梓梁路 4 号；成立时间：2003 年 07 月 22 日；经营范围：水电资源开发；电

力生产；供水服务；五金、机电、化工、建材销售；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购销。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9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74,314.15 177,323.65 

负债总额 103,610.18 106,627.16 

其中：流动负债  11,035.18  16,702.16 

净资产  707,03.98  70,696.50 

科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0,262.43    6771.21 

净利润      93.74      -7.48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三、董事会相关意见 

董事会意见：1、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主体为公司对外担保提供了

反担保，对外担保风险整体可控；2、为逐步降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或有风险，

董事会在充分考虑对外担保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已进一步降低了公司 2020-

2021年度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担保总金额。 

独立董事意见：1、公司近年来已不断降低对外担保总额，担保金额及占净

资产的比例均有所下降。但基于公司对外担保现状及金融机构对于贷款融资条

件的连续性等要求，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的下降无法一蹴而就；综合考虑存量担

保的延续性，同时切实降低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公司已下调了 2020-2021年度



 

 

的对外担保总金额；2、我们要求公司后续仍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和降低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担保余额及比例，规避

和防范潜在风险；要求公司所有的对外担保都必须有反担保措施，并要求公司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对外担保

行为，避免出现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3、我们建议控股股东应

积极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配合上市公司降低对外担保金额；同时，积极应对

和处理对外担保或有风险，并制定周密、专业而有效的风险预防与响应预案，

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对

应的融资总余额约为 33.15亿元（根据现有资料估算的风险敞口，不代表最终确

定金额；含本次），其中存单质押担保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186,640 万元；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1.94%，

累计逾期担保金额约为 37,532.39 万元（参照股票上市规则 9.15 规定及现有资

料估算的风险敞口，不代表最终确定金额）。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